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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得格式条款成为平台与消费者缔约的主要形式，但其单方拟定性、不可协商性等

特点导致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面临巨大风险。本文以我国《民法典》《电子商务法》为基础，系统分析我

国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困境与规制路径。研究分析了我国电子化格式条款的呈现方式与算法介

入，研究认为电子化格式条款的使用加剧了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的虚化，而现行法律在提示义务标准、

公平性审查等方面存在滞后性。对此，本文提出“法律 + 技术”的复合规制框架，在立法层面需制定《格

式条款特别法》，整合现有规则，填补立法空白，明确电子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效力标准；行政监管

应建立备案审查平台与标准化示范文本，强化动态合规管理；司法实践应构建“类型化 + 场景化”审查

标准，探索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以破解消费者举证困境。本文为平衡数字交易效率与合同实质公平提供了

系统性解决方案，对完善数字经济法治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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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made standard clauses the main form of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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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between platforms and consumers. However, the unilateral drafting and non-negotiabil-
ity of these clauses pose significant risks to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Based 
on the Civil Code and the E-commerce Law of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edica-
ment of the validity determination and the regulatory paths of e-commerce standard clauses in 
China. It examines the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algorithmic intervention of electronic standard 
clauses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the use of electronic standard clauses has exacerbated the vir-
tualization of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and right to choose. Moreover, the current laws are lagging 
behind in terms of the standards for the obligation to inform and the review of fairness. To address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law + technology” composite regulatory framework.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a Special Law on Standard Claus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integrate existing rules, fill legislative 
gaps, and clarif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validity standards of electronic standard clauses. Admin-
istrative supervision should establish a filing and review platform and standardized model texts, and 
strengthen dynamic compliance managem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a “categorization + scenario-based” 
review standard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the rule of rever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ex-
plored to solve the consumers’ proof dilemma.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solution for bal-
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transactions and substantive fairness of contracts, and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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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基本理论 

(一)、格式条款的概念与特征 
我国《民法典》第 496 条明确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

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本质是合同提供方利用经济或技术优势，将交易条件单方固

定化，以降低缔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1]。在电子商务领域，格式条款广泛应用于用户协议、隐私政策、

购物规则等场景，例如电商平台的“注册协议”或“退换货规则”，均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范畴。格式条

款的核心特征有以下三点： 
1. 单方拟定性，是指格式条款由合同提供方单方制定，消费者无法参与条款内容的设定。拟定方通

常是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如电商平台、网络服务商，其通过专业法律团队或算法模型预先设计

条款内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 
2. 重复使用性，重复使用是格式条款的核心目的，在于适用不特定多数交易对象，而非针对单一合

同。这一特征源于现代商业社会对交易效率的需求，尤其在电子商务中，面对海量用户和频繁交易，重

复使用性使得企业无需为每笔交易单独协商条款，从而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3. 不可协商性，合同相对方对格式条款的内容缺乏实质协商空间。消费者仅能在“全盘接受”或“放

弃交易”之间做出选择，无法就条款内容与经营者平等磋商。 
(二)、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特殊性 
1. 电子化呈现方式的特殊性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电子化呈现方式显著区别于传统纸质合同，其技术特征直接影响用户对条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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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与选择权。电商平台常将完整合同条款以超链接形式嵌入页面，用户需主动点击跳转至其他页面

才能查阅。例如，部分平台的“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需通过多层链接访问，且文字排版密集，导致

用户难以全面理解条款内容。这种设计可能违反《民法典》第 496 条关于“显著提示”义务的规定，若

提示不足，条款可能被认定为无效。部分平台采用滚动窗口展示条款，用户需手动滑动页面才能阅读全

部内容，而关键条款(如争议解决方式、免责声明)常被置于页面底部，部分平台通过弹窗强制用户勾选“同

意”按钮，但允许用户在不阅读条款的情况下直接点击确认。 
2. 智能化推荐条款的算法介入 
算法技术的应用使格式条款从静态文本向动态生成转变，进一步加剧缔约地位的不平等。在实践中

商家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如浏览记录、消费习惯)，实时生成差异化条款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下接受不公平

条款，违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禁止“不合理差别待遇”的要求。例如，同一商品可

能对不同用户显示不同的退换货规则或价格条件，形成“千人千面”的合同内容。此外，电商平台常以

“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算法逻辑，用户难以知晓条款生成依据。随着算法的不断演变，算法设计可

能嵌入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通过“信息茧房”诱导用户持续消费，甚至利用数据优势形成市场垄断。

我国现行法律对算法生成条款的归责路径尚不明确，若算法错误导致条款侵害用户权益，平台可能以“技

术中立”为由免责[2]。 

2. 对电子商务格式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缔约地位失衡的加剧 
在电子商务场景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议价能力差距显著扩大。平台凭借技术垄断、数据控制

与资本优势单方拟定条款，消费者仅能通过“点击同意”被动接受合同，实质上丧失协商权利。例如，用

户在注册电商平台时，若拒绝接受“平台单方修改条款”或“用户数据共享”等条款，则无法使用服务。

这种“全有或全无”的缔约模式，导致消费者被迫让渡部分权益以换取交易机会。我国《民法典》第 497
条虽规定“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但实践中消费者往往因举证困难难以主张权利。法律

规制需通过强制经营者履行公平缔约义务、限制滥用优势地位，重构实质平等的交易环境。 
(二)、信息不对称的技术性扩大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电子化呈现与算法生成机制，进一步加深了消费者认知鸿沟。一方面，平台通

过超链接跳转、折叠文本等技术手段弱化条款可见性，例如将争议解决条款隐藏在二级页面，或使用浅

色小字体标注免责内容，导致消费者难以有效获取关键信息。另一方面，算法可能根据用户画像动态调

整条款内容(如差异化定价规则)，而用户无法知晓算法逻辑与决策依据。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33 条，

平台需以“显著方式”提示条款，但技术隐蔽性使法律要求流于形式[3]。法律规制需通过标准化提示规

则(如强制弹窗阅读时长)、算法透明度要求，破解技术性信息壁垒，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 
(三)、公共利益与市场秩序维护 
格式条款的滥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损害公共利益与市场健康。其一，部分平台通过格式条款设

置“独家交易”“数据垄断”等条款，限制市场竞争，例如强制商家“二选一”或限制跨平台比价，违反

《反垄断法》精神。其二，格式条款的趋同化可能形成行业“潜规则”，例如共享经济平台普遍约定“概

不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此类条款若被司法默认，将纵容行业整体降低责任标准。其三，跨境电商

中格式条款的法律规避行为(如约定境外管辖)，可能架空国内消费者保护制度，损害国家法律权威。法律

规制的核心在于通过“黑名单”制度禁止侵害公共利益的条款，强化行政审查与行业监管，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与法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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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现存问题 

(一)、效力认定标准模糊一、提示义务的履行方式缺乏统一标准 
我国《民法典》第 496 条要求经营者对格式条款履行“显著提示”义务，但实践中对“显著”的认

定标准存在显著分歧。首先，电子化呈现方式的技术差异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4]。例如，部分法院认

为弹窗提示或加粗字体即满足“显著”要求(如北京某网购纠纷案)，而另一些判决则要求必须设置强制阅

读时长或逐项勾选确认(如杭州互联网法院 2021 年典型案例)。其次，提示形式缺乏细化规则，超链接跳

转、折叠文本等技术手段常被滥用。例如，某平台将“争议解决条款”隐藏于三级子页面，字体颜色与背

景趋同，消费者极易忽略，但法院对“隐蔽性”的认定因法官认知差异而结论不同[5]。此外，智能终端

适配问题加剧标准模糊性：同一条款在 PC 端以醒目方式展示，但在移动端可能因屏幕尺寸限制被压缩，

导致“显著提示”的履行效果参差不齐。 
(二)、公平性判断的主观性过强 
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依赖法官自由裁量，但《民法典》第 497 条中“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表述过于抽象，导致裁判结果不确定性突出。一方面，同类条款

在不同案件中可能被作出相反认定[6]。例如，电商平台“限时退货需扣除包装费”条款，上海某法院认

为属于合理成本分担，而广东某法院则认定构成减轻平台责任；另一方面，技术性条款的公平性判断难

度升级。例如，算法动态生成的“个性化免责条款”(如根据用户信用评分调整售后服务范围)，法官因缺

乏技术审查能力，多依赖平台解释，实质公平难以保障。此外，消费者缔约地位弱势的量化标准缺失，

法官对“实质性权利限制”的认定易受个人价值倾向影响。例如，某平台“单方修改条款无需通知用户”

被部分法官视为行业惯例而有效，另一些则因剥夺消费者知情权而无效[7]。  
(三)、消费者权利保护存在困境 
1. 知情权受损：技术性弱化与信息过载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呈现方式与内容设计严重制约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平台常通过超链接跳转、

折叠文本、浅色小字体等技术手段隐藏核心条款。例如，某跨境电商将“跨境商品不退换”条款嵌入三

级子页面，且未以弹窗提示，消费者在快速下单流程中极易忽略。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33 条，平台需

以“显著方式”提示与消费者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但实践中“显著”标准缺乏量化规则(如字体大小、

停留时长)，导致条款提示流于形式。此外，电子商务合同往往包含冗长的法律术语与技术性内容(如数据

跨境传输规则)，普通消费者难以理解[8]。例如，某社交平台用户协议长达 2 万字，涉及数据共享的条款

混杂于“隐私政策”与“服务条款”中，且使用专业术语(如“去标识化处理”)，实质上形成“知情权壁

垒”。研究表明，超过 80%的用户未完整阅读条款即点击同意，知情权沦为程序性摆设。 
2. 选择权虚化：形式自由与实质强制 
“点击即同意”的缔约模式使消费者选择权被架空，陷入“伪意思自治”困境。消费者仅在“接受全

部条款”与“放弃交易”之间二选一，无法就具体条款协商修改。例如，某外卖平台要求用户必须同意

“配送延误不赔偿”条款方可使用服务，而骑手配送超时率高达 15%，消费者权益受损却无法主张。这

种强制性选择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 条“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交易条件”的规定，但司法

实践中常以“行业惯例”为由默认其效力。 
另外部分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与界面设计诱导用户快速同意条款。某购物 APP 将“同意”按钮设计为

醒目的绿色并置于屏幕中心，而“拒绝”选项以灰色小字置于角落，利用行为经济学中的“默认效应”操

纵用户选择。更有平台将条款同意与核心功能绑定(如不同意数据收集条款则无法使用搜索功能)，构成实

质上的要挟缔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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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者司法救济的局限性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司法救济实践中，消费者常因证据能力不足陷入被动。格式条款的电子化特性

使举证依赖技术存证，但消费者往往缺乏保存缔约过程完整证据链的能力。例如，平台可能通过后台修

改条款内容(如调整退换货规则)，而消费者仅能提供截图或碎片化缓存信息，难以证明缔约时条款的原始

状态。尽管《电子签名法》认可数据电文证据效力，但平台常以“系统自动更新”为由否认篡改，消费者

因技术弱势无法有效抗辩。对于智能化条款(如动态定价规则)，消费者需证明算法决策的不公平性，但算

法逻辑与训练数据通常被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封存。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消费者

需自证受损与条款间的因果关系，而算法不透明性实质阻却了举证可能性。即便法院依职权调取，法官

亦可能因技术认知局限难以审查算法合规性，导致实质性救济落空。 

4.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规制路径 

(一)、制定特别法完善立法规制 
我国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分散于《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多部法律，缺乏统

一标准。例如，《民法典》第 496~498 条虽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提示义务与效力认定规则，但未针对电子

商务场景中的技术特性作出回应，例如动态条款、算法生成条款等。制定格式条款特别法，从立法角度

对现有规制法律进行整合，填补立法空白，明确电子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效力标准及技术合规要求。

针对电子商务格式条款常通过算法推荐、超链接跳转等技术手段呈现，传统法律框架难以应对的问题，

特别法可设立专章规范技术性条款，要求平台披露算法逻辑，强制智能合约保留人工干预接口。在消费

者权益保护方面，特别法可突破传统合同自由原则，赋予消费者个别条款异议权，允许在不影响合同整

体效力的前提下，对特殊条款提出无效主张，同时引入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在特定期限内撤回对重

大条款的同意[10]。 
(二)、行政监管的强化 
1、建立格式条款备案审查平台 
备案审查平台旨在对电子商务格式条款进行事前审查与动态监管，通过集中化、数字化的管理机制，

防范不公平条款的滥用。例如，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在专项行动中，要求电商平台对格式条款开展自查自

清，并组织专家分析条款合法性，推动问题条款整改。备案平台可实现条款的线上提交、智能筛查与合

规性评估，降低监管成本，提升审查效率。备案平台可集成区块链存证、人工智能审查等技术，确保条

款修改可追溯、内容可验证。例如，重庆市开发的“规范性文件融 e 查”应用，通过智能辅助审查功能

对文件合法性进行实时监测，并建立“三色标”预警机制，实现条款全生命周期管理。此外，平台可对接

省级法规数据库(如四川省建立的规范性文件数据库)，自动比对条款与现行法律的冲突点，提升审查精准度。 
2、推行标准化公平条款示范文本 
标准化示范文本以《标准化法》为支撑，通过明确权利义务边界，减少条款模糊性。例如，《标准化

法》要求制定标准需“广泛征求意见”“保证科学性”，为示范文本的制定提供了法律框架。示范文本可

覆盖常见场景(如退货规则、争议解决)，引导企业参照合规模板拟定条款，从源头减少纠纷。针对不同行

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示范文本。例如，万州区市场监管局在汽车销售、住宅装修等领域推广《汽车买卖合

同示范文本》《住宅装饰装修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禁止单方免责条款，并要求企业参照执行。同时，结

合技术发展动态更新内容，如将算法推荐条款的透明度要求、跨境交易法律适用规则纳入新版文本。 
(三)、司法实践的优化 
1. 构建“类型化 + 场景化”审查标准 
针对电子商务格式条款效力认定标准模糊的问题，需通过“类型化 + 场景化”审查框架提升司法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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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精准性。首先，根据条款性质进行类型化分类：将涉及消费者核心权益的条款(如退换货规则、争议

解决条款)纳入“严格审查”范畴，要求平台履行更高标准的提示义务；对技术性条款(如数据使用规则)
则需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审查其必要性。其次，基于交易场景差异化审查：在 B2C 场景中强化消费

者倾斜保护，要求平台对“单方修改权”等条款进行二次确认；在跨境电商场景中，重点审查法律适用

条款是否规避国内强制性规定。例如，针对“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条款，需引入技术专家评估算法逻辑

的公平性，防止代码霸权损害消费者知情权。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明确“滚动条款”“超

链接条款”在不同场景下的效力认定规则，统一司法尺度。 
2. 探索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现行“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在技术性纠纷中加剧消费者弱势地位，需构建阶梯式举证责任倒置机制。

对于涉及算法决策、数据抓取等技术性条款(如动态定价规则)，应由平台证明其条款生成逻辑的合规性及

公平性，包括提供算法训练数据、决策模型等关键证据。具体而言：若消费者主张条款存在“显失公平”，

平台需自证其提示方式符合《民法典》第 496 条的“显著”要求(如弹窗停留时长、字体对比度等技术参

数)，并证明条款内容未超出合理预期；若涉及跨境法律适用条款，平台应举证证明其未规避国内消费者

保护强制性规定。同时，可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经验，规定平台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技术证据时，直

接推定条款无效。此举既能破解消费者举证困境，又可倒逼平台规范条款设计，实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效

率的平衡。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困境与规制路径，揭示其在技术赋权与权利失衡

交织下的复杂样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格式条款的电子化呈现与算法生成机制加剧了消费者知情

权与选择权的虚化，而现行法律框架在提示义务标准、公平性审查及跨境协调等方面存在显著滞后。对

此，需通过“法律 + 技术”的复合规制路径，以《格式条款特别法》整合分散规则，借助区块链存证、

智能审查等技术工具强化行政监管效能。在司法实践中，“类型化 + 场景化”审查标准与举证责任倒置

规则的协同运用，有效破解消费者举证困境，实现裁判标准的统一性与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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